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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株洲市统计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株洲市统计局是主管全市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市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其主要职责是：

一是贯彻执行国家统计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并检查监督其实施；贯彻执行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完成国家和省规定的统计调查任务。

二是拟定全市统计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和协调全市各级统计部门的统计业务工作；组织全市性的有关专项调查；审核批准市直各部门的统计调查计划及其调查方案；组织和指导各级基层单位加强统计基础建设。

三是负责全市第一、二、三产业，基本单位以及人口与劳动就业等统计工作；负责全市经济、人口和大型普查工作；承担全市性的专项调查和社情民意调查等工作。

四是为市委、市政府制订政策、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统计资料，并对全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统计检查和监督，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

五是负责全市有关统计考核的监测工作。

六是统一收集、整理、公布全市经济、社会、科技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公报以及有关普查和专项调查公报。

七是建立健全和管理全市统计信息工程和统计数据库体系；组织和指导各级基层单位加强统计基础建设。

八是负责组织指导全市统计科研、教育、宣传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承办全市统计专业资格考试和职称评审的有关工作；统一管理县市区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事业费。

九是承办市委、市政府和国家、省统计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株洲市统计局设10个内设机构：办公室（加挂财务科牌子）、人事教育科、政策法规科（加挂行政审批科牌子）、综合研究室、国民经济核算和设计管理科、农村统计科、工业统计科、能源统计科、贸易投资统计科、服务业和人口社会科技统计科。纪检监察机构和党群组织按有关规定和章程设置。下设二级机构经费没有独立，因此纳入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1个。
第二部分  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1896.18万元，其他收入79.62万元，全年收入合计1975.80万元。财政拨款收入比上年度增加470.69万元，其他收入比上年度增加41.29万元，总收入比上年度增加511.98万元。

2016年全年支出合计1952.47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668.43万元，公共安全支出6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9.57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89.47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60.52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4.02万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比上年度增加48.71万元，新增公共安全支出65万元，总支出上年度增加488.65万元。

二、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全年收入共1975.8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896.18万元，占总收入的95.97%；其他收入79.62万元，占总收入的4.03%。

三、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全年共支出1952.4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668.43万元，占总支出的85.45%；公共安全支出65万元，占总支出的3.3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9.57万元，占总支出的6.6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89.47万元，占总支出的4.58%。

四、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1896.18万元，比上年决算数1425.49万元增加470.69万元；支出总计1896.18万元，比上年决算数1425.49万元增加470.69万元。

五、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1896.18万元，比上年决算数1425.49万元增加470.69万元。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6年度，财政拨款支出1896.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16.68万元，项目支出679.50万元。

2016年度，财政拨款支出1896.18万元，其中统计信息事务支出1579.34万元，占总支出的83.29%；财政事务支出1万元，占总支出的0.05%；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0.8万元，占总支出的0.04%；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1万元，占总支出的1.63%；公共安全支出65万元，占总支出的3.43%；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108.6万元，占总支出的5.73%；抚恤金支出20.97万元，占总支出的1.11%；医疗保障支出89.47万元，占总支出的4.72%。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财政拨款支出1896.18万元，比年初预算数1389.70万元增加506.48万元，主要原因是一般公共服务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增加，并且还追加公共安全支出经费65万元，专门用于计算机二级等级保护。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612.14万元，比年初预算1183.05万元增加429.09万元，主要原因是追加了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涉农产值调查、规模以下服务业调查、新型工业化等多项工作经费，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较预算数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9.57万元，比预算数117.18万元增加12.39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度调入7人，在职人员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随之增加。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89.47万元，与年初预算数一致。
六、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6年度，一般公共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216.68万元，其中统计信息事务支出899.84万元，占总支出的73.96%；财政事务支出1万元，占总支出的0.08%；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0.8万元，占总支出的0.07%；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1万元，占总支出的2.55%；公共安全支出65万元，占总支出的5.34%；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108.6万元，占总支出的8.93%；抚恤金支出20.97万元，占总支出的1.72%；医疗保障支出89.47万元，占总支出的7.35%。
七、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6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为68.58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20.80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财政两个不超过（“三公”经费不超过年初预算数、不超过上年决算数）的要求严控“三公”经费开支。具体来看，2016年度依然没有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25.18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12.5万元，主要原因是坚持厉行节约，压缩“三公”经费；公车运行维护费43.40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8.3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公车改革，车辆减少，二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开支。

2016年度，“三公”经费总额为68.58万元，比上年决算数70.48万元减少1.9万元，主要原因是坚持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2016年依然没有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为25.18万元，比2015年度减少0.14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按照公务接待标准进行接待；公车运行维护费为43.40万元，比上年度减少1.76万元，主要原因2016年下半年实行公车改革，原有车辆减少，车辆运行维护费随之减少。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6年度，没有因公出国（境）费用；没有购置新车，公车改革后，车辆保有量为3台；国内公务接待共126批次，632人次。

八、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6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85.47万元，比2015 年增加127.90万元，增长81.17%。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增加，日常工作经费增加；同时，新增了农业普查、涉农产值调查、规模以下服务业调查等工作任务，工作经费也随之增加。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3.92万元，全部为政府采购货物支出。单位需要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金额在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都在政府采购的定点服务单位采购；属于网上竞价采购范围的，则严格按照《株洲市财政局关于明确政府采购网上竞价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株财函[2013]61号）的要求执行。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3辆，全部为一般公务用车；无单位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和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1、扎实做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组织开展株洲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查清了全市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掌握了农村土地流转、农业生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等新情况，反映农村发展新面貌和农民生活新变化。

2、着力提升统计数据质量。进一步做好了全面小康、两型社会、劳动力调查等考核监测的数据认定和分析评价，做好投入产出调查试点工作。扎实开展了统计执法检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深入开展打击“数据造假、以数谋私”专项治理工作。

3、全力做好统计预警监测。工业经济运行监测主要是选取了100家规模工业企业定期监测，企业通过专门的软件平台独立报送真实情况，确保及时、准确、客观、真实掌握我市工业经济运行一手资料，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预警预测分析。规模以下服务业和集聚区调查即开展规模以下服务业季度抽样调查，全面建立10大重点服务业和各个服务业集聚区统计。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办公室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谭婉妮；联系电话，2868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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